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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113 年法研所試題看國考趨勢—憲法篇 

編目 | 憲法  主筆人 | 飛律師 

壹、前言

在 113 年的國考中，我想難度最大的科目莫過於憲法了。除了憲法裁判針對許多基本

權作出新的解釋之外，因為選舉後，國會三黨不過半、國會改革爭議的問題，也讓原本可

以賭一把跳過的權力分立，好像不能賭了⋯⋯。 

在基本權的部分 1，請同學務必掌握平等權中的男女平等、積極性差別待遇；言論自

由全部都很重要，但請同學特別留意不表意自由、誹謗性言論及侮辱性言論；宗教自由則

須特別留意結合裁判憲法審查的考題，如 109 台大第 3 題；工作權則須留意「特定前科不

得擔任計程車司機」的爭點；隱私權的部分則是要留意不同的審查標準。此外，裁判憲法

審查的審查架構也請同學務必學會操作（可參 112 憲判 11 號、113 憲判 3 號） 

在權力分立的部分，則請特別留意我國政府體制，這一概念可以被包裝成許多考題（例

如：總統任命行政院院長是否須經立法院同意、總統是否須經立法院質詢或即時問答、總

統可否拒絕行政院院長的覆議等等問題），以及國會調查權的範圍。 

貳、基本權利

一、 平等權（113 台大第 2 題） 

(一) 內涵與審查標準

1. 內涵

憲法第 7 條保障人民之平等權，此平等並非指絕對、機械式之形式上平等，而係保障

人民在法律地位上之實質平等；又因性別而為之差別規定，僅限於男女生理上之差異，或

因此差異所生之社會生活功能角色上之不同之特殊例外之情形，方為憲法所許（釋字第 485

號、釋字第 365 號解釋意旨參照）。 

2. 審查標準

(1) 法規範如以種族、性別、性傾向等為分類，因此等分類往往涉及難以改變之個人

特徵，或屬受有各種事實上或法律上之排斥或歧視者，或為社會上孤立隔絕之少

數且為政治上之弱勢，本院對於此等分類，應加強審查，而適用嚴格或較為嚴格

之審查標準，以判斷其合憲性（本院釋字第 748 號解釋參照）。反之，法規範所

1 有些部分因為今年台、政、北法研所沒有考出來，所以筆者在內文並無撰寫，但請同學還是要回到參考書複
習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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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取之分類如非上述分類，且其差別待遇並不涉及攸關個人人格發展及人性尊嚴

之重要基本權利，本院自得採寬鬆標準予以審查，如其立法目的係為追求正當公

共利益，且其分類與目的之達成間有合理關聯，即與憲法第 7條平等權保障無違。 

(2) 嫌疑分類採嚴格審查標準；準嫌疑分類採中度審查標準。（以下要件具備三個為

嫌疑分類、具備二個為準嫌疑分類：1.後天難以改變 2.社會性、歷史性、系統性

的歧視 3.政治上孤立而隔絕之少數） 
 

(二) 考題分析 

本題涉及男女平等之問題，所以是準嫌疑分類（具備「後天難以改變」、「社會性、

歷史性、系統性的歧視」的因素），應採中度審查標準。 
 

二、 言論自由（113 政大第 2 題） 

(一) 內涵與審查標準 

1. 內涵 

憲法第十一條規定，人民之言論自由應予保障，鑑於言論自由有實現自我、溝通意見、

追求真理、滿足人民知的權利，形成公意，促進各種合理的政治及社會活動之功能，乃維持

民主多元社會正常發展不可或缺之機制，國家應給予最大限度之保障（釋字第 509 號參照）。 
 

2. 審查標準 

(1) 事前限制 

將使言論無法進入言論自由市場，且國家不應有家父長制的心態，故應採取嚴格

審查標準。2故其必須係為防免人民生命、身體、健康遭受直接、立即及難以回

復危害之特別重要之公共利益目的，其與目的之達成間具直接及絕對必要關聯，

且賦予人民獲立即司法救濟之機會（釋字第 744 號參照）。 

(2) 事後限制之非內容限制 

有關時間、地點及方式等未涉及言論目的或內容之事項，因為並非針對言論所為

之（釋字第 445 號參照）。 

(3) 事後限制之內容限制 

若涉及非關公意形成、真理發現或信仰表達之低價值言論採取寬鬆審查標準（商

業性言論例外採取中度審查標準，釋字第 794 號參照）。若攸關公意形成、真理

發現或信仰表達之政治性言論、宗教性言論、學術性言論與藝術性言論，則採取

嚴格審查標準。 

(二) 考題分析 

                                                       
2 其實是超級嚴格的審查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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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題涉及深偽言論的管制，若認其屬於單純的虛假言論，或許可以認其屬低價值言論，

而採取寬鬆審查標準；反之，若認其雖屬虛假，但其實有藉此表達政治性言論的色彩，則

獲得提高審查標準，採取中度或嚴格審查標準。 
 

三、 誹謗罪之合憲性（113 北大第四題） 

(一) 內涵 

按憲法法庭 112 年憲判字第 8 號判決針對該免責要件為補充解釋，認為行為人須經事

前合理查證程序，或雖經查證但引用不實證據資料時，非基於明知或重大輕率之惡意，正式

承認所謂「合理查證義務」；即行為人至少須客觀上可合理相信其言論為真實，方得免責。 
 

(二) 考題分析 

1. R 記者已經查證，惟其並未詳查，僅憑 J妻子 A作為當事人之言詞及提供之照片，主觀

上即形成 J之家暴事實為真之確信。不論依釋字第 509號或 112憲判 8號均可能成罪。 

2. 又 XYZ 轉貼、傳播 R 記者之報導時，未經求證，而因報導中之陳述及照片而相信真

有其事。若依釋字第 509 號或得主張其等得相信記者所言，然而若依 112 憲判 8 號則

可能成罪。 
 

四、 宗教自由（113 政大第 1 題） 

(一) 內涵與審查標準 

1. 內涵 

憲法第 13 條保障人民宗教信仰之自由，係指人民有信仰與不信仰任何宗教之自由，

以及參與或不參與宗教活動之自由；國家不得對特定之宗教加以獎勵或禁制，或對人民特

定信仰畀予優待或不利益，其保障範圍包含內在信仰之自由、宗教行為之自由與宗教結社

之自由（釋字第 490 號參照）。 
 

2. 審查標準 

若係宗教性規範採取嚴格審查標準，蓋係針對宗教所為，可能違反政教分離原則；反

之，若屬一般性規範則採取寬鬆審查標準，蓋其非為限制宗教而設，僅係附帶限制宗教。 
 

(二) 考題分析 

本題中，限制「一人不能與二人以上結婚」的重婚罪非專門針對宗教而設，故屬一般

性規範，而僅需採取寬鬆審查標準。 
 
 

五、 服公職權（113 北大第 1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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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內涵與審查標準 

1. 內涵 

憲法第 18 條保障人民有服公職之權利，旨在保障人民有依法令從事於公務，進而參與國

家治理之權利。又服公職權之保障，需高度仰賴制度設計，而其內涵已透過國家建立之制度，

及釋憲實務之運作，而逐步充實：公務員依法令之晉敘陞遷、由此衍生之身分保障、俸給與退

休金等權利，以及服勤時間及休假制度等，皆屬服公職權之保障範圍（釋字第 785號參照）。 
 

2. 審查標準 

若就得否服公職的限制，可採取嚴格審查標準，蓋服公職權乃廣義的參政權，所以可

能進而影響民主國原則、共和國原則之落實。反之，若僅是對公務員服公職權的工作方式

限制，或其他給付規定，則得視限制程度，採取中度或寬鬆審查標準。 
 

(二) 考題分析 

本題中，公務員意外傷亡而能受領慰問金的權利應受服公職權的保障。但很特別的是，

這題考的不是比例原則的部分，而是法律保留原則，亦即，限制請領慰問金的權利應該符

合法律保留原則。然而，於系爭規定卻將「外來危險」作為要件，限定有外來危險所致發

生之事故（亦即，排除因公務員自身疏忽而致之意外），始可發給慰問金，故系爭規定乃

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違反憲法第 18 條之意旨，違憲（憲法法庭 112 年憲判字第 15 號判

決參照）。 
 

六、 隱私權（113 台大第 1 題） 

(一) 內涵與審查標準 

1. 內涵 

隱私權雖非憲法明文列舉之權利，惟基於人性尊嚴與個人主體性之維護及人格發展之

完整，並為保障個人生活私密領域免於國家與他人侵擾及個資之自主控制，隱私權乃為不

可或缺之基本權利，而受憲法第22條所保障。其中就個人自主控制個資之資訊隱私權而言，

乃保障人民決定是否揭露其個資、及在何種範圍內、於何時、以何種方式、向何人揭露之

決定權，並保障人民對其個資之使用有知悉與控制權及資料記載錯誤之更正權。 

進一步而言，資訊隱私權保障當事人原則上就其個資，於受利用之前，有同意利用與否

之事前控制權，以及受利用中、後之事後控制權。除當事人就獲其同意或符合特定要件而允

許未獲當事人同意而經蒐集、處理及利用之個資，仍具事後控制權外，事後控制權之內涵

並應包括請求刪除、停止利用或限制利用個資之權利（司法院 113 憲判字第 13 號參照）。 

2. 審查標準 

(1) 涉及私密敏感資訊（如健保、性傾向）：採嚴格審查標準。 



【高點法律專班】 
版權所有，重製必究！ 

 

 

 

 

 

 

國 

考 

偵 

測 

站 

(2) 非涉及私密敏感資訊，但易與個人資訊結合，形成個人完整檔案：採中度審查標準。 

(3) 非涉及私密敏感資訊，也不易與個人資訊結合、形成個人完整檔案：採寬鬆審查

標準。 
 

(二) 考題分析 

1. 雖於公共場合的臉孔資訊為一公開資料，惟臉孔特徵具不可替代性，警方得透過分析

臉部特徵而得特定個人身分，加入民眾行經地點資訊加以分析，即等同掌握該特定人

之行蹤資訊，而侵害資訊隱私權。 

2. 其次，人民之臉部及行經地點資訊雖無涉及私密敏感資訊，毋須採取嚴格審查標準，

惟透過持續之蒐集與分析，該等資料即可能得開啟完整個人檔案，建構出該特定人之

生活需求與習慣之圖像，且資料蒐集之區域遍佈個公共場合，而能形成個人完整檔案，

故應採取中度審查標準。 
 

參、權力分立 

一、 功能最適原則與權力核心領域理論（113 政大第 1 題） 

(一) 二原則之內涵與操作方法 

1. 功能最適原則 

按所謂機關功能最適理論，係指國家事務之權限劃分應是該國家任務之特性與各部門

之組織結構與決策程序加以決定，以達到盡可能正確之權限分配。例如：行政機關具有專業

性與迅速性；立法機關則有直接民主正當性與充分資訊；司法機關則有中立性與法律專業。 
 

2. 權力核心領域理論 

權力之相互制衡仍有其界限，除不能牴觸憲法明文規定外，亦不能侵犯各該憲法機關

之權力核心領域，或對其他憲法機關權力之行使造成實質妨礙或導致責任政治遭受破壞，

例如剝奪其他憲法機關為履行憲法賦予之任務所必要之基礎人事與預算；或剝奪憲法所賦

予其他國家機關之核心任務；或逕行取而代之，而使機關彼此間權力關係失衡（釋字第 613

號參照）。 
 

3. 二者如何適用 

(1) 功能最適原則：國家遇到全新的事物，要由誰處理：的問題！例如：遇到疫情，

中央疫情指揮中心應該設在行政院底下，因為行政權具有專業性與迅速性。 

(2) 權力核心領域理論：一件屬於特定憲法機關的核心領域，其他憲法機關卻想把他

幹走。例如：假設立法院要架空行政院長的人事任命權是不行的，因為人事任命

權是行政院長的核心領域（釋字第 613 號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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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考題分析 

在本題中，國家倫理委員會主要的職權在審議重大價值倫理問題，且其審議之決定有

拘束全國各級機關與人民之效力，所以此種本於爭議裁決者地位所行使之權力，應該比較

適合由司法權行使，然而立法院卻將其至於五院之外，已經違反功能最適原則。 
 

二、 政府體制（113 台大第 3 題） 

(一) 我國之政府體制 

1. 1997 年第 4 次修憲前 

行政院長之任命須由國會同意，且總統非由人民直選，故我國過往乃內閣制國家。 
 

2. 1997 年第 4 次修憲後 

因為總統係由人民直選，而具有直接民主正當性；且總統得直接任命行政院長，而毋

庸立法院同意；且總統於憲法上具有覆議核可權、國家大政方針決定權、人事任命權及提

名權、被動解散國會權等特定、被動與緊急的行政權，故我國現今乃實質總統制國家。 
 

(二) 考題分析 

 在本題中，憲法增修條文第 4 條第 3 項規定立法院於每年集會時，得聽取總統國情報

告，其法條文義單指「總統須單方面向立法院報告」，並無規定總統需要接受問答，是以，

總統是否須接受問答，應視總統是否需要對立法院負責，亦即涉及我國政府體制之問題。 

 而我國屬於實質總統制國家，總統與立法院各有其民主正當性，所以總統毋庸對立法

院負責，因此立法委員與總統間進行詢答程序，違憲。 
 

三、 國會調查權之範圍（113 台大第 3 題） 

(一) 釋憲實務與學說見解 

1. 調查的要件 

(1) 立法院調查權乃立法院行使其憲法職權所必要之輔助性權力，基於權力分立與制

衡原則，立法院調查權所得調查之對象或事項，並非毫無限制。除所欲調查之事

項必須與其行使憲法所賦予之職權有重大關聯者外，凡國家機關獨立行使職權受

憲法之保障者，即非立法院所得調查之事物範圍（釋字第 585 號參照）。 

(2) 若欲調查已經終結的司法案件，則須院會同意通過（釋字第 729 號參照）。 
 
 

2. 調查對象之例外 

(1) 司法、考試、監察三院院長，本於五院間相互尊重之立場，並依循憲政慣例，得

不受邀請備詢（釋字第 461 號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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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獨立行使職權不受任何干涉之人員，例如法官、檢察官、考試委員及監察委員不

在調查範圍（釋字第 325 號、釋字第 461 號、釋字第 585 號參照）。 
 

3. 調查範圍之例外 

(1) 行政首長依其行政權固有之權能，對於可能影響或干預行政部門有效運作之資

訊，例如涉及國家安全、國防或外交之國家機密事項，有關政策形成過程之內部討

論資訊，以及有關正在進行中之犯罪偵查之相關資訊等，均有決定不予公開之權力，

乃屬行政權本質所具有之行政特權（executive privilege）（釋字第 585 號參照）。 

(2) 檢察機關代表國家進行犯罪之偵查與追訴，基於權力分立與制衡原則，且為保障

檢察機關獨立行使職權，對於偵查中之案件，立法院自不得向其調閱相關卷證（釋

字第 729 號參照）。 

(3) 司法機關審理案件所表示之法律見解、考試機關對於應考人成績之評定、監察委

員為糾彈或糾正與否之判斷，以及訴訟案件在裁判確定前就偵查、審判所為之處

置及其卷證等，監察院對之行使調查權，本受有限制，基於同一理由，立法院之

調閱文件，亦同受限制（釋字第 325 號參照）。 
 

(二) 考題分析 

 本題中，依釋字第 729 號解釋意旨，立法院與監察院職權不同，各自之調查權為行使

職權之手段，因而性質、功能及目的均屬有別，並無重疊扞格之處。 

 此外，為了避免個別立委濫用國會調查權，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八章關於立法院文件

調閱之處理，有總總程序規定，可以合理節制國會調查權的行使，並不會過於限縮。 

 最後，立法院如果欲建立聽證調查制度，則應思考其與監察權的分工，並免有權限重

疊：如個案公務人元的咎責仍應由監察院彈劾、糾舉之；反之，就通案制度的檢討改進，

則得由立法院要求行政院為之。 
 


